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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已中标新密市污水处理和冲沟综合整治及生态

修复工程项目与新密市政府签订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7年3月4

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《中原环保

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》（公告编号2017-03），确认公

司为新密市污水处理和冲沟综合整治及生态修复工程项目的中

标单位。 

近日，公司与新密市政府签订《新密市污水处理和冲沟综合

整治及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合作协议书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甲方：新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

（二）乙方：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三）协议名称：《新密市污水处理和冲沟综合整治及生态

修复工程项目合作协议书》 

（四）协议合作期限：1、城镇污水污泥处理和农村生活污

水治理项目，运营期限三十（30）年（商业运营期自经环保部门

验收合格之日起向后顺延三十（30）年）； 



2、冲沟生态修复项目，购买服务期十（10）年。 

（五）协议合作内容：1、城区冲沟综合整治项目：（1）惠

沟生态修复工程北起清河水库，南至嵩山大道，东至密州大道，

占地总面积约 64 公顷（一期 22公顷，二期 42公顷）； 

（2）马鞍河沟生态修复工程北起西大街，南至嵩山大道，

西至未来大道，东到金凤路，占地总面积约 50公顷； 

（3）周垌沟生态修复工程北起嵩山大道，南至龙潭路，总

占地面积约 47公顷； 

（4）对岑路沟、郭沟和梁沟以及新增的 5 条冲沟进行综合

整治； 

（5）具体冲沟综合整治范围以项目批复的可研报告和施工

图设计为准。 

2、城区污水和污泥处理厂项目：（1）洧水河污水处理厂 BOT

项目。位于洧水路与郑登快速路之间，马鞍河沟以东，总规模 8

万吨/日，一期 3 万吨/日，采用 A/A/O生物除磷脱氮活性污泥法

工艺，出水水质优于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8918-2002）中的一级 A标准。生产的中水将作为周垌沟和

马鞍河沟生态修复的补充水源； 

（2）袁庄污水处理厂 BOT 项目。位于惠沟上游，密州大道

以西，青屏山公园以北，相邻清河水库，总规模 3 万吨/日，一

期 1 万吨/日，采用 A/A/O 生物除磷脱氮活性污泥法工艺，出水



水质优于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

中的一级 A 标准。生产的中水将作为惠沟生态修复的补充水源； 

（3）新密市污泥集中处理 BOT 项目。紧邻洧水河污水处理

厂，主要处理湾子河、洧水河和袁庄及附近乡镇等污水处理厂产

生的生活污泥（含农村生活污泥），处理规模暂为 100 吨/日；  

（4）白寨镇、刘寨镇、岳村镇、米村镇建设规模 0.1-3 万

吨/日的集中式乡镇污水处理厂项目。 

3、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：（1）在约 88 个社区及 14

个特色村，根据人口规模或村庄距离，建设规模 200-1000 吨/

日污水处理站，或 200吨/日以下的污水处理点； 

（2）除上述社区和特色村外，其他的行政村、自然村和零

星农户生活污水也将全覆盖、全处理。 

（六）协议合作方式：1、项目实施主体：（1）乙方作为上

述三个项目的投资方，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新密市的规划进行

投资。同时在本协议生效后，乙方将由出资设立的新密水务具体

负责上述三个项目的融资、勘察、设计、建设（含招标）、运营

和维护等工作。 

（2）新密水务系具有法人资格的乙方所属全资子公司，组

织形式为有限公司，其依法独立核算，自负盈亏，自主经营。 

（3）甲乙双方共同确认，新密水务成立后，乙方在本项目

的权利和义务由新密水务享有和承担。 

2、项目具体合作方法：（1）城镇污水污泥处理和农村生活



污水治理项目采用特许经营（BOT）模式，运营期限 30年，年化

投资收益率不大于 8%（税后）。待协议生效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

告批复后，甲乙双方核算吨水、吨泥价格（农村污水处理点部分

可采用年承包方式）。项目开始试运营时，按双方认可的核算价

格计量，由新密市财政按月支付。 

（2）惠沟、周垌沟和马鞍河沟等冲沟生态修复项目，采用

政府购买服务模式，建设期 2 年，购买服务期 10 年，按照年化

投资收益率以不大于 7%（税后）的标准，甲方给予乙方投资回

报。 

（3）上述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工程造价以双方认可的审计决

算为准，其最终投资回报确定，应以审计决算后的投资额为依据，

由双方进行核算。在实施过程中，工程款支付进度不高于 70%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符合公司战略目标，为公司开展城市双修、生态治理、水资

源综合利用与治理、农村污水治理等业务奠定了基础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本协议的履行存在一定的周期，在实际履行中，受市场因素

的变化，存在受不可抗力等影响所造成的不确定性风险。敬请广

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

《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》 

 

特此公告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 




